國立清華大學教學場所災害宣導案例

91.8

環安中心

	類型
	教室火災

	傷害
損失
	冷氣機：1名、窗簾：3塊、鐵製折合椅3張、玻璃2片、天花板100片

	經過
	本校原科管某教室於91年7月9日下午17時10分，警報系統顯示有火災發生，當時即有人員嗅到塑膠燃燒的焦味，前往查看現場，即已佈滿整片黑色煙霧，隨即通報系辦人員，廣播疏散人群，並通知本校駐警隊及埔頂消防隊前來救災，本校駐警隊在本管人員全力配合下，幸運的能在消防隊人員未到達之前，便完全控制解除現場災害，所幸無人傷亡，只造成上述財物的損失。

	原因
	〈1〉 使用管理：該教室平日使用，必須經過登記，事發前最近時段〈1400-1530〉，即有老師上暑体課程使用，上課當時一切正常，上完課後隨即關閉冷氣離開教室。

〈2〉 設備性質：該冷氣機使用時間約七年之久，惟該系冷氣機均有委請廠商定期保養與檢查〈一年檢查一次〉。

〈3〉 總上所述，事故發生原因仍不確定，尚待查證。

	改善
對策
	〈1〉 使用管理：加強冷氣機使用上之管理，例如使用後要確實關機才可離開，不可長時間高速運轉使用等。

〈2〉 設備情形：確實做好冷氣機維護保養工作，例如擦拭及潤滑、防塵濾網經常清洗，電線不可有扭轉變形，插座不可堆積灰塵，以免造成阻抗升高而產生火花造成火災事故。

〈3〉 其他：冬天冷氣機長時間未使用，不應長期保持待機狀態，應將電源切斷，確保安全。


